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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

第 175 号），现对问询函中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事项一：结合新光集团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债务状况和重整方案，详细说明新光集团

及其子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对清偿其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和解决违规担保事项的产

生的具体影响，你公司对新光集团的债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你公司为保证股东权

益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回复：公司对控股股东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集团”）的债权不享有

优先受偿权。经向新光集团问询，鉴于新光集团重整申请尚未得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

方案有待人民法院受理后，通过司法程序制定，目前阶段无法评估其对清偿非经营性占用本

公司资金和解决违规担保事项产生的具体影响。新光集团及其子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

将及时足额申报债权，通过司法途径最大限度保障股东权益。 

 

事项二：结合你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轮候冻结情况及其重整计划，详细分

析说明你公司可能存在的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回复：新光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比例为 98.30%，累计司法冻结比例为 100%。 

鉴于新光集团重整申请尚未得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如新光集团的重整申请未被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则新光集团的质权人可要求行使质权，处置质押股份，或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冻结并拍卖、变卖公司股份，则存在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动的可能；如新光集

团的重整申请被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则新光集团可能面临全部资产（含公司股份）偿还债务

的风险，亦可能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事项三：2015 年 12 月 28 日，你公司披露《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其中交易对方新光集团和虞云新承诺交易

标的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40 亿元，并就该业绩承诺作出股份补偿安排。截至目前，新光集团持有

你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比例为 98.30%，累计司法冻结比例为 100%。请补充说明新光集团是

否与质权人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需优先用于支付业绩补偿等作出明确约定，你公司对

负有补偿义务的股份是否拥有优先权。如股份不能全额覆盖应补偿金额，你公司拟采取的

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措施。 

回复：新光集团与质权人在原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需优先用于支付业绩补偿等事项未

作出明确约定，公司对负有补偿义务的股份不存在拥有优先权。如股份不能全额覆盖应补偿

金额，公司将通过司法途径最大限度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事项四：请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你公司收到的诉讼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案件当事人、管辖法院、案件概述、受理时间、审理阶段、涉案标的（金额），上述

诉讼事项披露的时间，公司是否对诉讼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说明上述诉讼对你公司

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的影响，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截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的重大诉讼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管辖

法院 

受理

时间 

涉案

标的 
案件概述 

审理

阶段 

披露

时间 

1 

上 海 坪

凡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新光圆成、万

厦房产、新光

建材城、义乌

世茂、新光集

团、云禾置业

及其他被告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2018

年 10

月 12

日 

20200

万元 

2018年 3月，新光圆成因运营需要向

原告借款 2 亿元，借款期限届满后新

光圆成未按约足额还本付息，原告向

法院起诉要求新光圆成偿还本息。 

未 开

庭 

2018

年 11

月 3

日 

2 

上 海 宝

镁 投 资

咨 询 有

限公司 

新光集团、新

光圆成、周晓

光、虞云新及

其他被告 

2018

年 10

月 22

日 

20000

万元 

2018年 3月，新光集团因运营需要向

原告借款 6 亿元，新光圆成为上述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新光集团到

期未偿还该笔借款，原告向法院起诉

要求新光集团偿还该笔借款，并要求

新光圆成承担连带责任。 

2018

年 12

月 7

日 

3 

江 西 跃

启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新光圆成、万

厦房产、新光

建材城、义乌

世茂、新光集

团、云禾置业

2018

年 11

月 7

日 

29990

万元 

2018年 3月，新光圆成因运营需要向

原告借款，借款期限届满后新光圆成

未按约足额还本付息，原告向法院起

诉要求新光圆成偿还本息。 



及其他被告 

4 

上 海 宝

镁 投 资

咨 询 有

限公司 

新光集团、新

光圆成、周晓

光、虞云新及

其他被告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6445

万元 

2018年 3月，新光集团因资金周转向

原告借款 5.8 亿元，新光圆成为上述

借款承担额度为 3 亿元的最高额保证

担保。借款期限届满后新光集团未按

约足额还本付息，原告向法院起诉要

求新光集团偿还剩余借款，并要求新

光圆成在借款本金 1 亿元范围内承担

连带责任。 

5 

 

 

 

方某 

新光集团、新

光圆成、义乌

世茂及其他

被告 

2018

年 11

月 27

日 

8000

万元 

2018年 8月，其他部分被告因资金周

转需要向原告借款 8000万元，新光圆

成为共同借款人。借款期限届满后其

他部分被告未按约足额还本付息，原

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其他被告及新光圆

成偿还本息。 

6 

中 国 华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市 分

公司 

新光集团、新

光饰品、新光

圆成、周晓

光、虞云新及

其他被告 

2018

年 12

月 4

日 

43450

万元 

2017 年 12 月，新光集团将其对新光

饰品享有的 6.67 亿元债权转让给原

告，作价 6.6 亿元，原告按约向新光

集团支付了债权转让款。由于新光饰

品未能按约向原告偿还该笔债务，于

是新光集团将其对新光圆成享有的

4.345 亿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原告，约

定由新光圆成在上述应收账款的范围

内向原告支付欠款。 

已 开

庭，尚

未 判

决 

7 

中 国 东

方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省 分

公司 

新光集团、云

禾置业、新光

建材城及其

他被告 

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2019

年 3

月 15

日 

14167

7万元 

2018年 4月，新光集团将其对浙江网

仓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贯礼商贸有限

公司、浙江创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计享有的 13.34 亿元债权转让给原

告，作价 9.5 亿元，原告按约向新光

集团支付了债权转让款。由于债务人

财务状况恶化，原告主张提请还款以

致成诉。东阳市云禾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为

上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现原告主张

就其抵押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未 开

庭 

2019

年 3

月 30

日 

8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分

行 

新光建材城、

新光集团、虞

云新、周晓光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2019

年 3

月 28

日 

61238

.94万

元 

新光建材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金融借款 6 亿元人民

币，逾期未能归还，以致成诉。 
2019

年 4

月 9

日 

9 洪某 

新光集团、新

光圆成、虞云

新、周晓光 

深 圳

市 中

级 人

2019

年 3

月 28

16223

.01万

元 

2017 年 12 月，新光集团向洪某借款

15000 万元，逾期未能归还，以致成

诉。 



民 法

院 

日 

注：“万厦房产”指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光建材城”指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

司、“义乌世茂”指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云禾置业”指东阳市云禾置业有限公司、“新光饰品”指

浙江新光饰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在收到上述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涉案材料后，及时核实相关情况并草拟公

告，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因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或尚未判决，目前对公司经营尚未

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暂时无法确定。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按照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事项五：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开户账户银行名称、账户类型及用途、被冻结单位名称、被冻结金额、被冻结

日期以及被冻结具体原因等）、公司银行账户的设置情况、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个数占公司银

行账户个数的比例、被冻结的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被冻结的银

行账户是否属于你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并请说明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产生的具体影响，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截止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明细表： 
序

号 

所属公司

名称 

开户银行 帐户

类型 

账号 实际冻结金

额(元） 

冻结日期 账户用途 被冻结原因 

1 

新光圆成

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银行马鞍

山金家庄支行 
 

 

 

 

一般

结算

账户 

340016550080503431

73 
8,453.15 

2018年11月

18日 

因借款或其

他结算需要 

申请人上海宝镁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与

新光集团、周晓光、

虞云新、新光圆成及

其他被申请人的企

业借贷纠纷一案。申

请人向法院申请财

产保全措施。 

2 
民生银行马鞍

山分行营业部 
7701014160000146 275,395.61 

2018年11月

18日 

3 
交通银行马鞍

山湖东路支行 

345704000018010016

947 
4,260.88 

2018年11月

18日 

4 
中国银行义乌

市分行营业部 
355872193403 14,897.40 

2018年11月

18日 

5 
招商银行马鞍

山分行营业部 
555900014310977 22,000.54 

2018年11月

8日 

6 

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马鞍

山幸福路支行 

基本

存款

帐户 

006050152010100009

58 

1,201,825.3

1 

2018年11月

8日 

办理日常转

账结算和现

金收付 

7 

义乌世茂

中心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义乌港城分行 

基本

存款

帐户 

120802000909263665

6 
182,824.19 

2018年11月

8日 

办理日常转

账结算和现

金收付 

申请人方某与新光

集团、义乌世茂、周

晓光、虞云新、新光

圆成及其他被申请

http://www.so.com/s?q=%E5%80%9F%E6%AC%B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人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申请人方某向

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措施。 

合计 1,709,657.0

8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银行账户总户数为 161 户，冻结账户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为 4.34%；

冻结资金合计 170.9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一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为 2.92%。 

因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总部日常结算活动受到影响，但由于公司总部仅是管理总部，

无具体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日常运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是公

司的孙公司，账户冻结影响其款项支付、员工工资现金发放等事项。 

公司总部及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冻结系因公司控股股东新光集团

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以公司名义违规对外担保等事项涉诉导致。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向管

辖地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公司将积极关注和跟进重整进展，争取通过重整依法解除对公司总

部及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冻结。 

 

事项六：请你公司以列表方式说明目前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负债情况，

包括融资（借款）方式、借款日、还款日、融资（借款）金额，是否存在逾期或者违约的

情况；说明近三年资产负债率变动情况，目前银行授信情况、分析债务偿还能力；目前及

未来的融资计划及进展情况，增强偿债能力的措施。 

回复： 

1、公司融资情况如下表所列示： 

序号 
借款期限 

 借款金额（万元）  融资方式 是否逾期 
放款日 到期日 

1 2011/12/6 

2018/11/25  3,873.19  

房产抵押 是 

2019/5/25  4,000.00  

2019/11/25  4,000.00  

2020/5/25  4,000.00  

2020/11/25  4,000.00  

2021/5/25  5,000.00  

2021/11/25  5,000.00  

2 2016/7/26 

2018/12/31  3,750.00  

房产抵押 是 2019/6/30  3,750.00  

2019/12/31  3,750.00  



2020/6/30  3,750.00  

2020/12/31  3,750.00  

2021/6/30  3,750.00  

2021/12/31  3,750.00  

2022/6/30  3,750.00  

2022/12/31  3,750.00  

2023/6/30  3,750.00  

2023/12/31  3,750.00  

2024/6/30  3,750.00  

2024/12/31  3,750.00  

2025/6/30  3,750.00  

2025/12/31  3,750.00  

2026/6/30  3,750.00  

3 2016/9/22 2019/9/21  200.00  信用保证 否 

4 2016/9/28 2018/9/28  38,010.70  房产抵押 是 

5 2016/12/8 2019/12/8  400.00  信用保证 否 

6 2016/12/16 2019/12/16  41,000.00  房产抵押 否 

7 2017/1/10 2020/1/10  55,000.00  房产抵押 否 

8 2017/6/16 
2018/7/13  9,000.00  

房产抵押 是 
2018/8/1  11,000.00  

9 2017/6/16 
2018/7/13  10,000.00  

房产抵押 是 
2018/8/1  18,000.00  

10 2017/12/27 

2019/5/27  3,814.93  

房产抵押 否 

2019/5/27  3,718.61  

2019/11/27  3,622.29  

2020/5/27  3,525.97  

2020/12/25  3,429.65  

2020/12/25  20.00  

11 2017/12/28 2018/12/28  50,000.00  房产抵押 是 

12 2018/3/23 2018/5/22  10,000.00  

企业间借贷 

是 

13 2018/3/15 2018/9/21  20,000.00  是 

14 2018/3/15 2018/9/21  29,990.00  是 

15 2018/4/23 2018/10/22  10,000.00  信用担保 是 

16 2018/6/27 2019/6/26  500.00  信用保证 否 

17 

2018/8/23 2019/8/21  200.00  

房产抵押 否 2018/9/7 2019/9/6  400.00  

2018/9/7 2019/9/6  400.00  

18 2018/11/22 2019/11/21  400.00  房产抵押 否 

19 2018/12/21 2019/12/21  2,000.00  房产抵押 否 

20 2018/12/24 2019/12/24  900.00  房产抵押 否 



21 2019/2/26 2019/8/26  1,000.00  票据质押 否 

22 2019/3/28 2019/9/28  1,000.00  票据质押 否 

合计    417,405.35    

2、公司 2016、2017、2018 三个年度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1.87%、49.46%、46.17%（未

经审计），呈小幅下降趋势。目前，公司无存量银行授信，无新增银行授信。 

3、公司暂无新增贷款计划。融资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1）争取尽快解决控股股东资

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收回占用资金归还借款，消除违规影响；（2）加大力度销售、处置

存量商品房，积极回笼资金，用于归还借款并积极与融资机构协商，及时消除违约产生的不

良影响；（3）积极与融资机构协商，争取通过违约和解或贷款展期等方式，消除不良影响，

争取尽快恢复正常融资模式。 

 

事项七：请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股

份冻结、银行账户冻结等重大事项，如存在，请补充披露。 

回复：公司自发现存在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等事项以来，持续开展自查自纠，对后续自

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回复说明出具日，公司未发现新的上述应

披露未披露事项。公司将持续自查自纠，一经发现存在上述事项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事项八：请你公司结合上述事项及生产经营具体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如是，请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3 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并请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专

业意见。 

回复：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公司存在“公司向控股

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事项。公司股票

已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起因该事项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律师意见： 

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

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

不能恢复正常；（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三）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

董事会决议；（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

且情形严重的；（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2 条规定：“本规则第 13.3.1 条所述‘向控股股东或者其

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是指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一）上市公

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一千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以上；（二）上市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在五千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3 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按以下要求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提

交相关材料：（一）属于本规则第 13.3.1 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应当在

事实发生后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提交董事会意见；（二）属于本规则第 13.3.1 条第（三）项

规定情形的，应当在事实发生后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提交公司报告。本所在收到相关材料后决

定是否对该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二、经本所律师登录巨潮资讯网查询公司公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存在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理由为： 

1、公司因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事项诉累导致公司持有的

部分股权被冻结、部分房产被查封，但其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能够正常开展，不存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

形。 

2、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银行账户总户数为 161 户，截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及

子公司被申请冻结银行账户共 7 个，冻结账户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为 4.34%；累计被冻结

金额为 1,709,657.08 元，占公司 2019 年一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2.92%。由于银行账户

被冻结，公司总部日常结算活动受到影响，但由于公司总部仅是管理总部，除管理活动外无

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账户冻结对总部的影响尚不严重；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是

公司的孙公司，账户冻结影响其款项支付、员工工资现金发放等事项。 

3、公司现任董事能够依法、依规正常履行职责，不存在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

会决议的情形。 

4、根据公司《2017 年度报告》、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期（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8,306,697,179.96 

元。 

（1）根据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止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实际被控



股股东违反规定程序占用的资金余额为 138,452.22 万元，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的 17.23%。 

（2）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205,533.25 万元，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25.59%。上述违反规定程序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提供担保事项，属于《股

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四）项、第 13.3.2 条规定的严重情形。 

5、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查

询，因违规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和提供担保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起被实

施 ST 风险警示，公司和其控股股东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责令改正的监

督管理措施，2019 年 3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下达《调查通知书》（编号：皖证调查字 2019031 

号），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公司存在可能被进一步处罚的风险。 

三、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存在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

不排除公司存在被行政处罚、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事项九：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控股股东新光集团已经向地方法院提交重整申请，若重整申请获得法院受理裁定，

其债权人将集中统一申报债权，为防止自查自纠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遗漏，

公司将再次全面梳理可能遗漏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7 日 

     

 

                     


	事项二：结合你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轮候冻结情况及其重整计划，详细分析说明你公司可能存在的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事项三：2015年12月28日，你公司披露《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其中交易对方新光集团和虞云新承诺交易标的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40亿元，并就该业绩承诺作出股份补偿安排。截至目前，新光集团持有你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比例为98.30%，累计司法冻结比例为100%。请补充说明新光集团是否与质权人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需优先用于支付业绩补偿等作出明确约定，你公司对负有补偿义务的...
	事项四：请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你公司收到的诉讼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当事人、管辖法院、案件概述、受理时间、审理阶段、涉案标的（金额），上述诉讼事项披露的时间，公司是否对诉讼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说明上述诉讼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的影响，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截至2019年4月17日，公司收到的重大诉讼情况如下：
	注：“万厦房产”指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光建材城”指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义乌世茂”指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云禾置业”指东阳市云禾置业有限公司、“新光饰品”指浙江新光饰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在收到上述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涉案材料后，及时核实相关情况并草拟公告，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因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或尚未判决，目前对公司经营尚未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暂时无法确定。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事项五：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开户账户银行名称、账户类型及用途、被冻结单位名称、被冻结金额、被冻结日期以及被冻结具体原因等）、公司银行账户的设置情况、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个数占公司银行账户个数的比例、被冻结的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是否属于你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并请说明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具体影响，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截止2019年4月17日，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明细表：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银行账户总户数为161户，冻结账户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为4.34%；冻结资金合计170.97万元，占公司2019年一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为2.92%。
	因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总部日常结算活动受到影响，但由于公司总部仅是管理总部，无具体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日常运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孙公司，账户冻结影响其款项支付、员工工资现金发放等事项。
	公司总部及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冻结系因公司控股股东新光集团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以公司名义违规对外担保等事项涉诉导致。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向管辖地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公司将积极关注和跟进重整进展，争取通过重整依法解除对公司总部及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冻结。
	事项六：请你公司以列表方式说明目前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负债情况，包括融资（借款）方式、借款日、还款日、融资（借款）金额，是否存在逾期或者违约的情况；说明近三年资产负债率变动情况，目前银行授信情况、分析债务偿还能力；目前及未来的融资计划及进展情况，增强偿债能力的措施。
	回复：
	1、公司融资情况如下表所列示：
	2、公司2016、2017、2018三个年度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1.87%、49.46%、46.17%（未经审计），呈小幅下降趋势。目前，公司无存量银行授信，无新增银行授信。
	3、公司暂无新增贷款计划。融资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1）争取尽快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收回占用资金归还借款，消除违规影响；（2）加大力度销售、处置存量商品房，积极回笼资金，用于归还借款并积极与融资机构协商，及时消除违约产生的不良影响；（3）积极与融资机构协商，争取通过违约和解或贷款展期等方式，消除不良影响，争取尽快恢复正常融资模式。
	事项七：请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股份冻结、银行账户冻结等重大事项，如存在，请补充披露。
	回复：公司自发现存在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等事项以来，持续开展自查自纠，对后续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回复说明出具日，公司未发现新的上述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公司将持续自查自纠，一经发现存在上述事项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事项八：请你公司结合上述事项及生产经营具体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3.1条规定的情形。如是，请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3.3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并请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3.1条规定，公司存在“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12月4日起因该事项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事项九：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